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 05 环罚字〔2019〕10 号

当事人：启东隆臣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伟

地址：汇龙镇城北工业园区跃龙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7855853863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及采纳情况

本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 3月 25日依法对你公司进行环境现

场勘察。现场检查时,你公司正在生产，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

经查实，你公司于 2012 年编制了环境保护应急预案，但至今未

进行备案。

以上事实有本局现场勘察笔录一份、询问笔录一份、企业环

评材料一组、授权委托书一份及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据

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之

规定。

本局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通 05 环罚告字〔2019〕12 号）告知你公司拟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了书面的陈述、申辩。经本局

复核，认为你公司环境违法事实客观存在，无法定免于处罚的情

形，鉴于你公司事后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经研究决定对罚款额度

作适当调整。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本局现依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第三项之规定，责令你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

正，并处罚款人民币一万二千八百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

市级财政账户；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法制宣传

科备案，领取收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根据《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暂行办法》，

如不及时履行行政决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被评为黑色企业。

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账号：3206267001201000000869

开户行：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江支行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

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如皋市人民法院

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

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19 年 5 月 28 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规定，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报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

(一)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工作，确定风险等

级的;(二)未按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隐患

排查治理档案的;(三)未按规定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的;(四)未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如实记录培训情

况的;(五)未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六)未按

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的。


